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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324号—— 

持续经营 

（2010年 11月 1日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在财务报表审计中与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

假设相关的责任，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在持续经营假设下，被审计单位被视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经营下去。 

通用目的财务报表是在持续经营基础上编制的，除非管理层计划将被审计单位予以清算

或终止经营，或者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现实可行的选择。特殊目的财务报表可以根据需要按照

（或不按照）以持续经营为基础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编制（例如，在特定国家或地区，持续

经营基础与某些按照计税核算基础编制的财务报表无关）。 

如果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适当的，则被审计单位对其资产和负债的记录是建立在正常经

营过程中能够变现资产、清偿债务的基础上的。 

第三条 某些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明确要求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评估，并规

定了与此相关的需要考虑的事项和作出的披露。 

相关法律法规还可能对管理层评估持续经营能力的责任和相关财务报表披露作出具体

规定。 

第四条 其他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可能没有明确要求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评估。然

而，正如本准则第二条所述，由于持续经营假设是编制财务报表的基本原则，即使其他财务

报告编制基础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管理层也需要在编制财务报表时评估持续经营能力。 

第五条 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的评估涉及在特定时点对事项或情况的未来结果作出判

断，这些事项或情况的未来结果具有固有不确定性。下列因素与管理层的判断相关： 

（一）某一事项或情况或其结果出现的时点距离管理层作出评估的时点越远，与事项或

情况的结果相关的不确定性程度将显著增加。因此，明确要求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评

估的大多数财务报告编制基础可能规定了管理层应当考虑的所有可获得信息的期间。 

（二）被审计单位的规模和复杂程度、经营活动的性质和状况以及被审计单位受外部因

素影响的程度，将影响对事项或情况的结果作出的判断。 

（三）对未来的所有判断都以作出判断时可获得的信息为基础。管理层作出的判断在当

时情况下可能是合理的，但之后发生的事项可能导致事项或情况的结果与作出的判断不一

致。 

第六条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是，就管理层在编制和列报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

适当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并就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即使编制财务报表时采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没有明确要求管理层对持续经营能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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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专门评估，注册会计师的这种责任仍然存在。 

第七条 如果存在可能导致被审计单位不再持续经营的未来事项或情况，审计的固有限

制对注册会计师发现重大错报能力的潜在影响会加大。注册会计师不能对这些未来事项或情

况作出预测。相应地，注册会计师未在审计报告中提及持续经营的不确定性，不能被视为对

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第二章 目 标 

第八条 注册会计师的目标是： 

（一）就管理层编制财务报表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的适当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 

（二）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

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出结论； 

（三）确定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第三章 要 求 

第一节 风险评估程序和相关活动 

第九条 在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211号——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的规定实施风险评估程序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是否存在可能

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在进行考虑时，注册会计师应

当确定管理层是否已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初步评估。 

如果管理层已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初步评估，注册会计师应当与管理层进行讨论，并确

定管理层是否已识别出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事项或情况。如果管理层已识别出这些事项或情况，注册会计师应当与其讨论应对计划。 

如果管理层未对持续经营能力作出初步评估，注册会计师应当与管理层讨论其拟运用持

续经营假设的基础，询问管理层是否存在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第十条 针对有关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的审

计证据，注册会计师应当在整个审计过程中保持警觉。 

第二节 评价管理层的评估 

第十一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评价管理层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作出的评估。 

第十二条 在评价管理层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作出的评估时，注册会计师的评价

期间应当与管理层按照适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或法律法规（如果法律法规要求的期间更

长）的规定作出评估的涵盖期间相同。 

如果管理层评估持续经营能力涵盖的期间短于自财务报表日起的十二个月，注册会计师

应当提请管理层将其至少延长至自财务报表日起的十二个月。 

第十三条 在评价管理层作出的评估时，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该评估是否已包括注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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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注意到的所有相关信息。 

第三节 询问超出管理层评估期间的事项或情况 

第十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询问管理层是否知悉超出评估期间的、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 

第四节 识别出事项或情况时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 

第十五条 如果识别出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注册会计

师应当通过实施追加的审计程序（包括考虑缓解因素），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确

定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这些程序应当包括： 

（一）如果管理层尚未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作出评估，提请其进行评估； 

（二）评价管理层与持续经营评估相关的未来应对计划，这些计划的结果是否可能改善

目前的状况，以及管理层的计划对于具体情况是否可行； 

（三）如果被审计单位已编制现金流量预测，且对预测的分析是评价管理层未来应对计

划时所考虑的事项或情况的未来结果的重要因素，评价用于编制预测的基础数据的可靠性，

并确定预测所基于的假设是否具有充分的支持； 

（四）考虑自管理层作出评估后是否存在其他可获得的事实或信息； 

（五）要求管理层和治理层（如适用）提供有关未来应对计划及其可行性的书面声明。 

第五节 审计结论与报告 

第十六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运用职业判断，确定是否存在与事项

或情况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且这些事项或情况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如果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认为，鉴于不确定性潜在影响的重要程度和发生的可能

性，为了使财务报表实现公允反映，有必要适当披露该不确定性的性质和影响，则表明存在

重大不确定性。 

第十七条 如果认为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适合具体情况，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注册会计

师应当确定： 

（一）财务报表是否已充分描述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主要事项或情

况，以及管理层针对这些事项或情况的应对计划； 

（二）财务报表是否已清楚披露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并由此导致被审计单位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和清偿债

务。 

第十八条 如果财务报表已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无保留意见，并在审计

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强调可能导致对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的事实，并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财务报表附注中对本准则第十七条所述事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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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第十九条 如果财务报表未作出充分披露，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

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的规定，恰当发表保留意见或否定意

见。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说明，存在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 

第二十条 如果财务报表已在持续经营基础上编制，但根据判断认为管理层在财务报表

中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不适当的，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否定意见。 

第二十一条 如果管理层不愿按照注册会计师的要求作出评估或延长评估期间，注册会

计师应当考虑这一情况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第六节 与治理层沟通 

第二十二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与治理层就识别出的可能导致对被审计单位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进行沟通，除非治理层全部成员参与管理被审计单位。 

与治理层的沟通应当包括下列方面： 

（一）这些事项或情况是否构成重大不确定性； 

（二）在财务报表编制和列报中运用持续经营假设是否适当； 

（三）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是否充分。 

第七节 严重拖延对财务报表的批准 

第二十三条 如果管理层或治理层在财务报表日后严重拖延对财务报表的批准，注册会

计师应当询问拖延的原因。如果认为拖延可能涉及与持续经营评估相关的事项或情况，注册

会计师应当实施本准则第十五条所述的有必要实施的追加的审计程序，并考虑本准则第十六

条所述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对审计结论的影响。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准则自 2012年 1月 1日起开始施行。 



 5 

 


